[bookmark: _GoBack]一、投标报价一览表

	序号
	保障项目
	赔偿限额
	分项保费单价
	备注

	1
	意外身故或残疾
	 30 万元/人/年
	    元/人/年
	投标报价总价为投标人履行本项目所发生的一切费用

	2
	猝死
	 5 万元/人/年
	    元/人/年
	

	3
	意外医疗费用
	 5 万元/人/年
	    元/人/年
	

	4
	意外住院补贴
	 150 元/人/天
	    元/人/年
	

	投标单价：      元/人/年，税率  %
	

	投标总价：      元/年，税率  %
	总价=单价*人数

	注：上述投标报价汇总表经我司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确认无误，我司无其他投标声明


备注：
（1） 如投标人提供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不同时，则以不含增值税报价为最终评标价格（该评标价格仅作为评标时的依据，不能作为中标价格）。
（2） 本项目采用固定单价合同，投标报价总价不得超过招标控制价（投标上限价），否则将导致投标被否决，作无效投标处理。
（3） 承保人数预估2069人，结算时以确认的实际人数为准，据实结算。


                                           公司名称：
                                     日    期：   年  月  日
— 1 —

二、报价方案响应情况表
报价方案响应情况表
	序号
	保险方案
	投标响应
	偏离情况
	说明

	1
	
	保障项目
	意外身故或残疾
（/人/年）
	猝死
（/人/年）
	意外医疗费用（/人/年）
	意外住院补贴（/人/天）

	赔偿限额
	30万元
	5万元
	5万元
	150元（每次180天，累计365天）



	
	
	

	2
	1.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导致残疾，按保险金额及该项伤残条目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编号为(GB/T 44893-2024）中对应的 给付比例给付残疾保险金。给付比例 10%－100%，级差 10% 。
	
	
	

	3
	2.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拓展以下责任：
（1）承担骨折发生后拆除内固定物的费用（不受 180 天限制）。
（2）承担意外伤害导致的镶牙费用 1000 元/人/年。
（3）承担救护车救护费用最高 500 元/人/次。
	
	
	

	4
	3.ICU双倍给付：住院期间如入住 ICU 病房的，按实际入住天数乘以约定的日住院补贴金额额外给付意外住院补贴。额外给付 ICU 意外住院补贴以 30 天为限。
	
	
	

	5
	4.兹经双方同意，本保单为记名投保，且扩展承保投保人在保险期间内雇佣的新员工（包括但不限于合同制员工、派遣制员工、实习生等）。投保人每季度集中一次性提交人员变更清单，及时向保险公司申报新增员工投保信息并补缴相应保费，每人补缴保费=“保费单价/保单总期限*剩余保单期限天数”。新员工保险责任有效期自入职之日起生效，相邻两次批改间隔日期之内的新员工，保险公司也承担保险责任。因批改疏漏，索赔以当月社保清单或入职证明为准并补缴相应保费。
	
	
	

	6
	5.兹经双方同意,已明确属于本保单意外医疗费用保障责任且治疗尚未结束的事故，被保险人提出预付赔款的请求，且出具相应医疗费用发票等证明资料的，保险公司可对其已确定部分的医疗费用在保险金额内予以赔付。
	
	
	

	7
	6.兹经双方同意，对于被保险人因已明确属于本保单保障责任的事故造成的医疗费用,若投保人进行了垫付，保险公司可根据被保险人本人签订的赔款授权书及对应的医疗费用发票将赔款支付给投保人。
	
	
	

	8
	免赔额：
医疗费用：扣除0元后按照100%给付
意外住院津贴免赔天数0天
	
	
	



注1：“投标响应”一栏应当详细填写投标人自身响应情况：“正偏离”、“负偏离”或“完全响应”。如完全满足理赔服务方案具体内容可填写“完全响应”。“正偏离”表示“投标响应优于理赔服务方案具体内容要求”，“负偏离”表示“投标响应不满足理赔服务方案具体内容要求”。
2.评审委员会有权对投标响应情况作出判断（作出评审结论）。
3：如保险公司使用报备条款与报价文件所列条款措辞存在差异，但未缩减保险责任，不视为偏离。 
 

 
公司名称 （盖章）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被授权人（签署）：           
 
                                                    年    月    

